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實施計畫
100年2月14日99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101年10月24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全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95年4月28日臺軍字第0950057598號令「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100年1月10日臺軍(二)字第1000002200號函「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0年1月31日教中(六)字第1000502222號函「中辦室防制校園霸凌補充規定」。
四、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1年9月25日教中(六)字第1010517938號函「防制校園霸凌補充規定」辦理。
五、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101年10月8日013號通報
貳、目的：
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響，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及學生。

肆、實施方式(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教育宣導)：
(一)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含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共同負責防制校園霸凌諸般工作之推動與執行(編組如附件一)。
(二)依教育部100年1月27日臺軍(二)字第1000016498A號函「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於每學期開學第1週訂為「友善校園週」，以「反黑、反毒、反霸凌」為宣導主軸，並規劃辦理相關系列活動；並由校長親自對全校師生宣導友善校園週之意義作為。
(三)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教師研習、家長連繫函、家長會會議及親師座談等時機，針對防制校園霸凌、防制不良組織介入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大議題，對所屬全體教職員生及家長完成宣導，強化學校人員通報標準作業程序與對個案處理輔導，以及相關法律責任。

(四)運用班會、週會、社團活動及各項集會時間實施多元宣導，並融入社會、綜合領域課程，結合新聞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進行學生生命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五)強化本校校園重點地區巡查工作：無論上學、路口、早讀、午休、課間、放學及學生宿舍等，妥善分工督導與巡查，以維護師生安全。

(六)運用學生大隊部科會長幹部，辦理訓練研習，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

(七)全面加強學校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治與權利義務之認知。
(八)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安全與防範不法情事。
二、二級預防(發現處置)：
(一)倘若發生學生(家長)發生(知悉)霸凌事件，本校及各級行政機關設有反霸凌投訴專線、信箱如下：
１、教育部：0800-200-885。
２、高雄市政府教育局：0800-775-885。
３、本校：07-7833011；E-mail：princi@kyicvs.khc.edu.tw。
          友善校園意見箱：設置於圖書館內
(二)本校教職員如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應依本校校園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二)，立即列冊查明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凌通報要件，並確認為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通報校安系統（同時以電話告知駐區督學）並啟動輔導機制。
(三)因應小組評估個案為「霸凌」之要件：

１、具有欺侮行為。

２、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３、造成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４、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

５、其他經小組認定為霸凌個案者。

(四)本校學輔人員(含教官)、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五)本校每年分別於4月、10月辦理乙次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範例如附件三)普測，並統計分析問卷(統計彙整表如附件四)，追蹤個案詳予輔導。

(六)本校應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完成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

(七)倘若發生學生或家長毆打老師事件，學校應報警處理；若有社會人士關心反霸凌投訴專線（0800200885）案件，務必於校安通報內紀錄備查。
三、三級預防(輔導介入)：
(一)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霸凌要件，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留校備查。(校園霸凌個案輔導紀錄表如附件五)

(二)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三)經學校輔導評估後，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四)結合輔導資源中心，瞭解必要防制霸凌輔導諮詢服務(各縣市政府法律諮詢服務專線如附件六)，俾便協助學校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
(五)學生疑似發生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校園霸凌要件，除即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校外會或少年隊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議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4條規定之必要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留校備查。。輔導措施如附件七、教育人員通報義務與責任如附件八。
伍、自我考評：
一、本校年度推動防制校園霸凌相關工作要項管制表(如附件九)。
二、應於每學期校務會議或行政會報中，針對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工作執行情形提出檢討及策進作法，以凝聚學校執行共識，順遂推行本案工作。
三、於每學期末應填報防制校園霸凌工作自評表（如附件十），送聯絡處備查，並持續強化相關措施。

四、主動發掘校園霸凌事件，並能妥善處理與輔導者，依權責核予適當之獎勵，並予公開表揚；對隱匿不報或怠慢處理者，當事人、承辦人及業務主管應核予適當之處分。
陸、經費：
一、依教育部98年3月9日台軍（二）字第0980033145C號令「教育部補助推動反霸凌安全學校要點」申請經費補助。

二、本校自行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附件一
	高英工商防制校園霸凌專責因應小組

	編組職稱
	姓名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校長
	陳德松
	指揮督導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工作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兼發言人)

學務主任
	孫春生
	襄助召集人並負責媒體溝通與新聞發言。

	應變組
	主任教官
	李偉民
	負責蒐集、掌握、處理、評估有關校安暨霸凌事件。

	
	生輔組長
	陳振寬
	處理一切有關小組事務之執行、協調、統整工作

	
	輔導主任
	王政國
	掌握高關懷學生，提供個別或團體心理諮商，及持續輔導改善事宜。

	
	家長會代表
	洪敬閔
	提供諮詢顧問、協助處理與家長溝通

	
	高雄市警局

少年隊
	偵查組
	協助處理受害者（或肇事者）相關事宜。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社工
	電繫派遣
	提供需要個案介入輔導諮商或安置

	通報組
	校安中心
	值勤教官
	依指示完成相關校安通報並執行應變與復原工作。

	支援組
	相關導師
	
	做好平日觀察工作，掌握事發經過、處理學生情緒安撫及輔導，做好家長連繫工作。

	
	相關科主任
	
	協助處理跨班(科)際或事件。

	
	教務主任
	林泰
	發展、調整彈性教育課程措施

	
	總務主任
	邱俊諭
	構建校園環境安全或協調修繕工作。

	
	健康中心
	黃意晴
	協助登錄、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訓育組長
	黃登賢
	協助媒體溝通與新聞稿撰擬事宜。

	
	學生代表
	科會長
	協助提供校園霸凌事件之意見諮詢及處理。

	
	林園分局
	蔡岳同
偵查隊長
	依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合約」，協助提供安全查察工作。

	
	大寮分駐所
	石志鴻

所長
	


附件二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附件三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你好：

學生之間常有一些衝突及糾紛是難免的，但也可能有一些持續性不愉快的言語或是累犯的肢體動作，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畏懼感，學校希望透過你的誠實作答，讓我們瞭解你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保密與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 陳德松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性別是：□男      □女

我目前就讀班級：     
我的姓名是：                  (請安心填寫，絕對保密)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全沒有
	曾經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含以上︶

	請以你本學期開學迄今，就下列各題發生的頻率，於空格內打(。
	
	
	
	
	

	1.我曾經被同學毆打--------------------------------------
	□
	□
	□
	□
	□

	2.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孤立、排擠--------------------------
	□
	□
	□
	□
	□

	4.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我曾經被同學謠言中傷----------------------------------
	□
	□
	□
	□
	□

	6.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1~6項行為--------------------
	□
	□
	□
	□
	□

	8.續第7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名及受害型態，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走出陰霾。(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毆打□被勒索□被孤立排擠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應，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專線電話
、電子信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princi@kyicvs.khc.edu.tw  3.教育部投訴電話：0800-200885
2.學校投訴電話：07-7833011          4.高雄市教育局投訴電話：0800-775885
附件四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000年校園生活問卷調查統計彙整表  
時間：  年   月   日

	年級
	題   目
	完全

沒有
	曾經有

1次
	每 月
2-3次
	每 週
2-3次
	每天

1次
	輔導資源中心

提供服務件數
	法律諮詢

服務件數
	轉介
	結案

	
	
	
	
	
	
	
	成案

輔導數
	未成案

輔導數
	成案

輔導數
	未成案

輔導數
	
	

	高中職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毆打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孤立、排擠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謠言中傷
	
	
	
	
	
	
	
	
	
	
	

	
	過去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附件五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校園霸凌       個案輔導紀錄表

	姓    名
	
	性別
	
	班級
	
	紀錄時間
	

	聯絡電話
	
	住址
	

	關 係 人
	□霸凌者    □受凌者    □旁觀者

	家  庭

背  景

基  本

資  料
	家庭狀況：□一般□原住民□外配子女□低收入戶□經濟困難
□高風險家庭□其他        

家庭結構：□雙親□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繼親□重組□其他         

親子關係：□和諧□衝突□疏離□其他        

	其    他

偏差行為
	□無□鬥毆□偷竊□出入不正當場所□加入幫派□參加陣頭
□網路沉迷□交友複雜□抽菸□其他

	案情

摘述
	

	輔導紀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簡述校內分工、校外資源及輔導作為)：

	輔導過程

紀    要
	(簡述輔導過程)

	結案會議

紀    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

(1)

(2)

(3)

(4)本案經輔導後，該生行為及生活已正常，同意解除列管。


                                           校安通報編號：               

註：1.凡發生暴力霸凌事件時，即應填註本表「組成輔導小組(含輔導教師、家長、學務人員、社工人員或校外會、少年隊代表)加強輔導」，對加害學生訂定輔導計畫與期程(以3個月為1個輔導期)外，另亦應對受凌學生與旁觀者，施以適時輔導作為。

    2.編號說明：A(表霸凌者)、B(表受凌者)、C(表旁觀者)，序號自行編輯(如第1案霸凌以A001表述)
附件六
各縣市政府法律諮詢服務專線

	縣市
	服務時間
	地址
	專線電話


	宜蘭縣
	每週三下午2:00~4:0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1樓
	(03)925-1000轉2521~2528

	基隆市
	每週一~週五上午9:00~12:00
	基隆市義一路1號基隆市政府1樓聯合服務中心
	(02)2420-1122轉1213

	臺北市
	週一~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臺北市市府路1號1樓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處法律諮詢櫃檯
	(02)272561681999轉6168

	新北市
	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2:00~4:0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02)2960-3456轉4783

	桃園縣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1:30
	桃園縣縣府路1號7樓

法律諮詢中心
	(03)332-2101轉5615

	新竹市
	週三上午9:30~11:30，週四下午7:00~9:00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03)521-6121轉234

	新竹縣
	每週五下午2:30~4:3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新竹縣政府服務中心
	(03)551-8101轉3991-3997

	苗栗縣
	上午8:00~12:00，下午1:00~5:00
	苗栗縣府前路1號
	(037)559-837(由法治科轉介)

	臺中市
	每週一~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至5:00
	臺中市中港路2段89號
	(04)2228-9111#23610~23611

	南投縣
	每週一~三上午9:00~11:30(現場專人服務)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南投縣政府一樓服務中心
	(049)222-2106轉719

	彰化縣
	每週一上午09:00~11:0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04)7222151轉1722

	雲林縣
	每週一~週五上午9:00~11:00(現場專人服務)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雲林縣政府
	(05)552-2956(法治科)

	嘉義縣
	每週五下午2:30~4:30
	嘉義縣政府與各鄉鎮市公所、竹崎民眾服務社輪流舉辦
	(05)362-3456

	嘉義市
	週一、週五上午9:30~12:00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嘉義市政府6樓第一會議室
	(05)225-4321轉342

	
	週三上午9:30~12:00
	嘉義市錦州二街28號3樓
	(05)284-0850轉25,26

	臺南市
	週一~週五上午9:00~11:00(現場專人服務)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聯合服務中心1樓)
	(06)2976688轉7034

	
	週六上午9:00~11:30，週三上午9:00~1130(現場專人服務)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民治市政中心1樓)
	(06)632-6903

	高雄市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合署辦公大樓1樓聯合服務中心
	(07)336-8333轉3800~3801

	屏東縣
	週一上午9:00~11:30(現場專人服務)

週三下午7:30~9:30，週五下午2:00~5:00
	屏東縣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屏東市自由路527號1樓
	(08)732-0415轉6123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30，下午1:30~5:30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57之1號2樓(法扶基金會屏東分會)
	(08)751-6798

	臺東縣
	週一上午9:00~11:00
	臺東市博愛路275號(臺東縣民服務中心)
	(089)347-550
(089)361-314

	花蓮縣
	週三上午10:00~12:00(現場專人服務)
	花蓮市府前路17號(縣政府馬上辦服務中心)
	(038)232050

(038)227-171轉358

	澎湖縣
	週一下午2:00~5:00
	馬公市治平路32號縣政府民政處
	(06)927-4400轉323

(06)927-2404

	金門縣
	週2.5上午9:~10:30

週1.3.4.5下午2:00~3:30
	金門縣金城鎮中新路198號
	(082)375-220

	連江縣
	週一~週五上午8:10~12:00

下午1:40~5:30
	南竿鄉介壽村76號縣政府服務臺
	(0836)23367~68


附件七
校園霸凌的輔導措施
預防校園霸凌的最有效方法即為在事情發生之前，找出可能促成其發生的危險因子，並且尋找方法來減少危險因子，從而增加保護因子。
學校或教師在處理霸凌事件時，也必須提醒自己以責問的語氣無助於解決問題，保持客觀的協助者角色，公正地聆聽每一個人的說法，在解決衝突時必須瞭解到衝突背後情緒的本質：人們很少為事實爭吵，而是為他們對事情的感覺而吵，這些情緒必須得到正視與處理，使用建設性的方法處理；要促進情感的表達，必須注意到人們對於安全感的需求，積極聆聽提出開放式、情感層次的問題，並採取同理的立場介入。

 (一)對霸凌者的輔導

1.教導霸凌者瞭解其霸凌行為在法律、社會及個人層面所造成的影響及後果，並給予適當的行為規範及認知行為方面的矯治。

2.教導及示範正向的社會技巧，如接納、關懷及互相尊重，並透過情境模擬演練，增進其問題解決及情緒管理技巧。當學生出現非暴力的正向行為時，則應馬上給予肯定與鼓勵。
3.了解霸凌者日常生活行為與型態（例：交友、是否觀看暴力影片、暴力電玩等），協助處理霸凌者的個人議題，必要時可引進精神醫療系統及社會福利資源，處理高風險家庭相關議題。

4.安排相關輔導活動，培養霸凌者的同理心，提升其正確的自我概念，例如：角色扮演或影片欣賞，並且開放所有人討論對霸凌事件的感受。

5.定期追蹤霸凌者的行為改變狀況，並評估、檢討輔導成效，必要時可轉介諮商、精神醫療及社福相關機構。

 (二)對受害學生的輔導

1.確保受害學生的安全，並提供支持性的協助與關懷，建立信任、接納關係。
2.引導受害學生揭露受霸凌經驗及身心反應，教導學生瞭解創傷相關反應，正常化其急性壓力症狀。

3.瞭解受害學生因應霸凌行為之策略，並教導其以溫和而果斷的態度來面對，例如：使用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回應霸凌者、離開現場或向大人求助。
4.針對內向害羞而缺少社交技巧的受害學生，可引導其進行自我探索，或提供學習機會（例：社團、校隊、小志工），提升自我概念；並協助發展適當的社交技巧，藉以結交新朋友及發展友誼。

5.協助受害學生處理其創傷經驗以及身心症狀，必要時可轉介諮商、精神醫療及社福相關機構。

6.定期追蹤受害學生的生活適應狀況，並評估、檢討輔導成效，必要時可轉介諮商、精神醫療及社福相關機構。
（三）對旁觀學生的輔導

1.澄清旁觀學生對於霸凌事件的看法，並教導其瞭解目睹霸凌事件的身心反應。

2.接納旁觀學生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目標的恐懼，激發其對受害學生的同理心及正義感，主動尋求成人的協助以解決問題，才可以預防事件再發生，也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3.實施法治教育，並給予「反霸凌」的明確訊息，規範應有的反應行為（如立即制止或通報）。

4.教導旁觀學生辨認霸凌行為，並且讓他們瞭解錯誤行為雖來自霸凌者，但旁觀者的態度會助長暴力行為，因此可以討論如何以溫和而堅定的方式，拒絶參與霸凌行為。

5.培養旁觀學生的自信心，以堅定的語氣及眼神拒絕霸淩行為，再以各種霸凌情境遊戲，引導他們思考化解霸凌行為的方法。
（四）與家長進行溝通
    1.建議父母親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通盤釐清並了解事情的始末。

    2.讓孩子知道父母是可以依靠、信任的對象，同時告訴孩子勇於揭發事實的重要性，取得孩子認同後，將事實報告老師或學校行政人員，讓孩子在家庭與學校方面都獲得援助，降低心理恐懼。

    3.家長也要與老師共同協助輔導受害孩子，由學校的輔導室安排對孩 子的心理輔導，幫助孩子排除心理陰影，並保護他免於再度受害的恐懼。

    4.在輔導的過程中，也要教導孩子如何面對暴力問題的正面態度，同時告訴他遇事不可逃避，也勿私下報復，以免釀成隱性的暴力行為
附件八

校園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務
	責任

	· 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傷害。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身心虐待之行為。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遭受身心虐待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師身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者：

·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0條規定，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而情節重大者，得記大過。


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任
性質
	行為態樣
	法律責任
	備註

	刑罰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
	依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刑法及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7歲以上未滿14歲之人，觸犯刑罰法律者，得處以保護處分，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得視案件性質依規定課予刑責或保護處分。

	
	
	依刑法第278條，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依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制
	依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處罰之。
	

	
	恐嚇
	依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依刑法第346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犯亦處罰之。
	

	
	侮辱
	依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誹謗
	依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事

侵權
	一般侵權
行為
	依民法184條第1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害人格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依民法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政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97條第1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9條規定，未滿14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13條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同法第187條應負連帶責任。

附件九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校防制校園霸凌工作要項管制表

	區分
	類別
	項次
	工作要項
	陳報（辦理）時間
	備考

	
	
	1
	1.訂(修)定實施計畫
2.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
	開學前
	校長為召集人

	
	學期
	1
	寄發寒、暑假家長聯繫函
	寒、暑假開始前
	結合宣導防制霸凌注意事項

	
	
	2
	檢查校園安全環境 
	開學前完成檢視，並對不足之處予以強化
	在容易發生校園霸凌的地方（運動設施、操場、樓道、校門、實驗室、角落、廁所、地下室等）有明顯的警示標誌或求助按鈴，並在偏僻等死角設有照明燈或監視器

	
	
	3
	檢視修訂學校相關辦法
	學年度結束前完成
	尤其是校規、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應配合修訂

	
	
	4
	規劃班會討論題綱
	開學前完成
	有關反霸凌、反暴力、法律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之議題，並於行事曆上訂定

	
	
	5
	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工作自評
	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內
	函送校外會備查

	
	
	6
	辦理友善校園週
	每學期第1週
	應訂定計畫，以「反黑、反毒、反霸凌」為主題

	
	
	7
	實施全校生活問卷普查
	每年4月、10月
	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

	
	
	8
	辦理教職員工教育宣導活動
	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研習)或教師進修時間
	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能力；完成紀錄備查

	
	
	9
	辦理家長教育宣導活動
	結合親師座談及家長會會議召開時機
	提升家長對校園霸凌認知與權利義務；完成紀錄備查

	
	
	10
	辦理志工招募研習(視需要)
	每學期至少辦理1次
	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

	
	
	11
	辦理防制校園霸凌議題融入教學
	融入社會及綜合領域課程中，並適時於相關課程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執行情形須紀錄備查

	
	每月
	1
	學生宣教活動
	經常實施
	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被害預防宣導教育

	
	
	2
	陳報宣教活動一覽表、成效統計表
	每月底
	列入改善校園治安三級預防成效統計表內登載

	
	
	3
	接受國教署或校外會訪視
	不定期
	

	
	每日
	1
	校長：務求「不隱匿」，並應「通報、處理」
	隨時辦理
	列入國教署考核

	
	
	2
	加強班級經營：導師於課餘時間至班級巡視
	定時、不定時
	由學校列為平時考核

	
	
	3
	軍訓教官：依規定通報並妥慎處理
	隨時辦理
	知悉而隱匿不報、遲報或漏報，依規定懲處

	
	
	4
	校園巡查勤務
	定時、不定時
	編組人員實施巡查，並紀錄備查

	
	
	5
	適時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
	隨時辦理
	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


附件十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防制校園霸凌自評表
	項目與重點
	給分準則
	最高

得分
	學校自評

	
	
	
	得分
	執行情形

	一

、

組

織

與

計

畫

執

行

25

﹪
	1.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8﹪）
	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並依行政程序完成簽核
	2
	
	

	
	
	
	
	
	

	
	
	校長擔任召集人
	2
	
	

	
	
	成員含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老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
	4
	
	

	
	2.召開相關會議，宣導防制校園霸凌事宜。
（10﹪）
	校務、學務等相關會議中宣教
	4
	
	

	
	
	家長會會議、親師座談中宣導
	3
	
	

	
	
	校長給家長的一封信、寒暑假家長聯繫函
	3
	
	

	
	3.訂定實施計畫，並編列適當經費。（7﹪）
	訂定實施計畫並將相關工作納入學校行事曆
	5
	
	

	
	
	能按實施計畫活動籌措經費支應運用
	2
	
	

	二

、

教

學

與

輔

導

70
﹪
	1.辦理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活動。（20﹪）
	開學第1週－友善校園週辦理宣導活動（反黑、反毒、反霸凌）
	10
	
	

	
	
	辦理融入教學課程
	3 
	
	

	
	
	規劃班會討論題綱
	3
	
	

	
	
	舉辦學生活動、訓練、研習、比賽等
	4
	
	

	
	2.設立志工組織及社區宣導活動。（5﹪）
	辦理志工招募研習
	2
	
	

	
	
	輔導學生社團，結合社區資源（警政、社政、醫療體系）推動宣導工作
	3
	
	

	
	3.輔導學生防制霸凌事件發生，掌握學生偏差行為。
（20﹪）
	檢視校規、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是否有對學生霸凌行為之規範
	5
	
	

	
	
	對校園霸凌事件依規定通報
	5
	
	

	
	
	實施全校生活問卷普查
	5
	
	

	
	
	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預擬輔導計畫，並適時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
	5
	
	

	二

、

教

學

與

輔

導

70
﹪
	4.營造校園安全環境。（25﹪）
	在容易發生暴力霸凌的地方（運動設施、操場、樓道、校門、實驗室、角落、廁所、地下室等）有明顯的警示標誌或求助按鈴，並在偏僻等死角設有照明燈或監視器
	8
	
	

	
	
	定期、不定期巡視偏僻地點、班級教室
	8
	
	

	
	
	設置防制校園霸凌反映專線電話、信箱及電子信箱
	5
	
	

	
	
	與警政單位簽訂支援協定書
	4
	
	

	三

、特殊作法事蹟
5
﹪
	創新措施或特殊優良事蹟。
（5﹪）
	研擬教育宣導之創新作法或特殊優良事蹟
	5
	
	


	總分
	100
	
	


發


現


期





處理


期





追


蹤


期





防制霸凌因應小組評估確認（是否為霸凌案件或重大校安事件）





啟動（霸凌）


輔導機制





否





評估是否


改善





是





否





個案情形嚴重者轉介專業輔導機構、醫療單位治療、社政機構輔導安置或洽司法機關協助





偏差行為發現方式：


1.導師或學輔人員平時觀察


2.學生、家長投訴


3.校園生活調查問卷


4.其他(如民眾投訴、警方通知等)





1.進行校安通報


2.召開輔導會議（由校長召集，成員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


3.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


4.完備輔導紀錄。





學  生


偏差行為





是





1.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召集，成員包含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


2.應列甲級通報的霸凌事件評估：


(1)具有欺侮行為


(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造成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4)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小組認定為霸凌個案者


3.重大校安事件評估：





一、導師初評包含：


1.導師依權責輔導學生


2.評估偏差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度


3.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助


4.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大校安事件，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二、家長依法有教養權利與義務





重大校安


事  件





導師初評





啟動


輔導機制





評估是否


結案





是





學校持續


追蹤輔導





否





霸凌案件





1.送醫、通知家長、


報警


2.進行校安通報


3.成立輔導小組（成


員由學校依實際情


況決定）


4.完備輔導紀錄


5.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討論





輔導紀錄移轉後續就讀學校





密














